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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监管总局抽检报告：

儿童家具不合格
发现率高于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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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首饰
让我为你排忧解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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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地产”没有“养老”

养老地产
如何回归服务本质

“装修贷”套路多
找准平台很关键

平顶山金融圈

鹰城微健康

春燕说钻

央视财经等国内多家媒体日前报道，从今
年3月1日起，消费者在广东省东莞市认购楼盘
后，两天内可以“无理由解除认购书和退回定
金”。东莞也是国内目前唯一出台“无理由退
房”政策的城市。

记者从东莞市住建局1月 11日对外发布的
《关于推广使用〈东莞市商品房认购书（范本）》
的通知〉中获知，购房者在认购书签订之日起两
个自然日内（不含签订当日）可以要求解除认购
书和退回定金。如双方尚未签署《商品房买卖

合同》的，开发商应当退还定金。
有地产经济学家表示，这项措施有利于避

免购房者一时冲动买房，保护消费者的利益，但
并不能改变楼市的供需关系，还是建议购房者
谨慎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以最大限度规避
各种责任风险。

购房合同里都有哪些内容？藏着哪些责
任风险？签订合同时和签合同前都需要注意
哪些问题？记者近日采访了我市职能部门和
业界人士。 （吕占伟）

购房合同谨慎签
这些事项先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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